附件1

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公示表
	采购单位（全称）
	

	项目名称及编号、拟采购品目
	

	项目内容
	（如为设备采购，需描述设备类别、数量、主要技术指标及功能；如为服务采购，需对服务的内容进行概要说明）

	采购预算
	

	拟采购供应商全称、地址
	

	单一来源采购理由
	

	公示时间
	

	专家论证意见(仅针对属于本规定第三条第（一）款第1项情形，且达到公开招标数额的货物、服务项目)
	

	专家姓名、工作单位和职称
	

	采购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	

	采购代理机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	

	财政部门联系人及监督电话
	


（表格可扩展）

注：1、以上陈述是否真实，欢迎社会各界监督，公示时间至少5个工作日；2、公示期内无异议的，财政部门将受理该采购申请；有异议请将意见反映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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